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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沪民残福发〔2024〕2 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在养老机构中设置

“老养残照护单元”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：

“老养残家庭”是指由本市户籍老年人和需要其照护的残疾人

子女组成的家庭，这些家庭面临养老和残疾人照护双重压力。为更

好落实《关于推进本市“十四五”期间困难重度残疾人养护床位及

床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沪民规〔2022〕13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意

见》）要求，缓解“老养残家庭”照护难题，现就“老养残照护单元”

试点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试点目标

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试点工作，于养老机构中设置“老养残照护

单元”，为“老养残家庭”提供兼顾老年人和残疾人子女不同需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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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照护服务。至 2024 年四季度，各区完成“老养残照护单元”设

置工作并开放入住。至 2025 年底，通过试点工作，总结典型问题和

先进做法，形成一批可推广、可复制、可持续的服务模式，为“老

养残”照护工作形成制度性安排积累经验、提供示范。

二、试点任务

（一）床位数量。各区民政局在辖区内选择至少 1 家养老机构

设置“老养残照护单元”，鼓励各区根据需求在多家机构中设置，优

先考虑在“保基本”养老机构中设置。“老养残照护单元”内设置残

疾人床位一般约 5—10 张，机构内养老床位无需核减；养老床位根

据入住家庭实际情况和护理模式配置。

（二）设置要求。“老养残照护单元”的床位可参照《上海市民

政局关于推进本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的通知》（沪民养老发

〔2021〕15 号）中相关建设、设施设备要求设置，并兼顾残疾人的

照护特点。单元区域宜与所在机构内其他养老床位有区域或楼层的

物理间隔。

（三）人员配置。“老养残照护单元”应根据入住对象数量、老

年人身体状况、子女残疾类别和等级，参照常规养老机构老年人长

护险评估等级，合理配置生活照护、医疗康复、社工等人员。

（四）服务开展。“老养残照护单元”可根据入住对象照护等级、

残疾类别等因素开展生活照护、自理能力训练、基础康复、精神支

持等服务。“老养残照护单元”可根据实际情况，探索家庭式和单元

内老年人与残疾人分区式等不同照护模式，并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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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化或家庭状况变化等因素，及时调整照护模式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明确工作责任。市民政局统筹部署推进“老养残照护单

元”试点工作，指导各区落实试点方案，研究制订后续相关政策文

件、标准规范等。各区民政局结合实际，制订落实本区“老养残照

护单元”实施方案、推进计划，会同发改、残联等部门形成相关工

作机制，研究探索难点问题，边推进边完善，并及时形成经验总结。

（二）做好需求排摸。各区民政局应会同残联部门全面梳理排

摸“老养残家庭”情况和对照护服务的需求，了解工作底数，优先

满足经上海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具有二级及以上照护等级的老

年人家庭或低保、低保边缘家庭的需求。要指导养老机构做好拟入

住对象评估工作，对拟入住老年人及残疾人子女进行适宜性观察，

综合评估其身体状况是否稳定并具备入住条件。拟入住对象为疑似

精神障碍患者的，应当按照精神卫生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处理。

（三）确定试点机构。各区民政局应尽快明确“老养残照护单

元”试点机构，优先考虑有残疾人照护经验的养老机构，并将进度

安排、试点方案等相关情况于 2024 年 6 月 10 日前报市民政局。

（四）组织推进实施。各区民政局确定试点机构后应指导机构

于 9 月底完成设施改造，年内开放入住。相关改造补贴可按《实施

意见》要求申请。试点期间，残疾人子女照护服务的收费原则上不

超过该机构重度护理老年人的标准。各区在实施过程中应当加强对

机构运营管理、护理人员配备等方面的监管，及时评估照护服务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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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并做好安全管理工作，守牢安全底线。

（五）做好信息公开。各区民政局应在养老机构“老养残照护

单元”改造完成后，及时将相关信息报市民政局，由市民政局汇总

公开。各区要以机构开放日等形式，针对有住养需求的家庭，开展

宣传活动，提升公众知晓度。

（六）动员社会力量。鼓励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捐赠、

开展公益慈善项目等方式，为“老养残照护单元”提供资助。鼓励

志愿者共同参与“老养残照护单元”服务。

附件：××区“老养残照护单元”试点机构情况表

2024 年 5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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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××区“老养残照护单元”试点机构情况表

机

构

基

本

情

况

机构名称

地 址

联系方式

机构类型：区属福利机构□ “保基本”养老机构□ 其他□

机构养老床位共计 张，目前入住老人 位

试点养老机构收费情况（可按具体类别列出）：

床位费：

护理费：

餐食费：

设

置

方

案

“老养残照护单元”设置方式：楼层中独立区域□ 独立楼层□

拟安排服务模式：家庭式□ 单元内老年人与残疾人分区□ 残疾人独立单元□

残疾子女床位共计 张，房间安排：（如：双人间 个，多人间 个）

单元总建筑面积 M2；平均单床建筑面积 M2

进

度

安

排

区

域

特

色



- 6 -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11 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